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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海县城市管理局对政协通海县十一届第五次会议第32号提案答复的函

张俊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通海县朝阳巷路灯改造、划归停车线的提案》，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朝阳巷道路属于小区巷道，全长约200米，宽度为5.8—6.5米，通过协调对接交警部门，划归停车线必须预留4米以上的消防通道，由于该条巷道路面较窄，不适宜划归停车线。整段由于路灯照明线路老化严重、灯具破损已无法正常使用，给周边居民、行人出行带来不便且存在治安隐患。通海县城市管理局已进行了实地踏勘，计划更换架空绝缘导线430米和拆除旧路灯4盏，增设LED路灯4盏及相关配件，工程估算投资大约为5万元。
但通海县城市管理局根据职能职责，仅负责市政道路的路灯改造工作，经过对接财政等相关部门，今年对小区巷道路灯改造工作未列入相关财政预算，导致此提案无法实施。通海县城市管理局会积极对接协调相关部门，待相关资金落实后会及时组织开展对朝阳巷破损路灯的改造工作。
最后，非常感谢您对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提出宝贵意见，欢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指正。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通海县城市管理局　　　　　　　
2021年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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